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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來
貴
行
皮
膚 止
癢
水
壹
槽
搽 

一
功
極
速
特
此
報
聞
幷
以
鳴
謝

黃
福
拜
頌

曹
統
新 
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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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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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
粒
痕
癢
一
掃
而
光 
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在
小
肚
脅
腿
等
處
起
許
多
汗
粒
痕 

癢
異
常
無
法
可
治
因
函
求
台
付
來
皮
膚
水
喘
縛
搽
之 

卽
好
幷
無
復
發
真
可
謂
壹
掃
光
之
仙
露
也
又
蒙
付
來 

之
補
腎
丸
亦
甚
有
功
食
丸
後
腰
部
已
不
如
上
日
之
倦

~
次
惠
顧
九
元
以
上
者
請
剪
此
吿
白 

八
本
藥
行
便
得
計
八
折
之
優
待
藥
品 

"
未
能
盡
錄
目
錄
救
急
良
方
印
便
承

矣 

曹
德
聯
上
言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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濁
聖
藥•

統
新
先
生
鑒
貴
行
付
來
之
新
久
白
濁
丸
經
已
得
收
弟 

向
來
代
售
此
丸
凡
用
過
者
無
不
稱
好
真
聖
藥
也

, 

余
均
中
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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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十
年
梅
毒
盡
掃
除
，

此
丸
不
他
有
强
腎
之
功
用
：
而
且
有
無
限 

恨
之
樂
趣
存
乎
其
間
：
所
以
人
生
快
意
： 

莫
如
男
女
交
合
之
情
感
：
価
兩
情
對
壘
： 

臨
戰
不
銳••
實
受
莫
大
之
缺
点
：
故
本
醫 

生
有
鑒
於
此
：
特
悉
心
研
究
：
秘
製
此
丸 

■
〔名
日
强
腎
還
少
丸
〕，能
使
服
者
壯
陽
固 

精
：
確
有
交
畝
耐
戰
之
能
力
：
更
爲
濟
世 

廣
嗣
之
保
隆
也
：

▲
止
濁
黑
瀉
丹 
每
樽
一
元 

此
丹
不
但
崗
能
止
濁
一
門
：
卽
使
花
柳
入 

骨・•
疳
疔
悪
核
：
都
能
治
愈
：
本
人
十
年 

前
・
曾
患
花
柳
入
骨
：
全
身
結
核■
幾
成
癱 

疾
之
苦
・
・
適
遇
友
人
介
紹
：
到
曾
靈
山
醫 

生
處
調
治•
將
此
黑
瀉
丹
連
服
三
天
。而
各 

種
能
疾
頓
失
：
後
得
他
授
爲
弟
子
：
將
此 

黑
瀉
丹
秘
傳
於
余
：
偷
僑
胞
有
患
花
柳
白 

濁
等
疾
：
不
妨
一
試
：
便
知
予
言
不
謬
： 

▲
黠
飮
葯
水 
，每
樽
二
元 

此
淸
毒
水
：
無
新
舊
花
柳
：
橫
弦
芒
菓
： 

疳
疔
白
濁•■
全
身
結
核
：
金
錢
頑
癖
：
紅 

粒
痕
癢
・•
筋
骨
疼
痛
：
魚
口
便
毒
：
諸
般 

惡
疾
：
服
盡 L

縛
：
包
能
掃
除
殆
盡
；
若 

無
効
力•
原
價
奉
還•
非
敢
妄
言
欺
世
也
： 

▲
11 洗
射
水 
每
樽
一
元 

此
水
訪
求
多
年
。・
始
得
良
醫
秘
授
：
俱
用 

中
藥
蒸
成
：
洗
射
時
並
無
痛
苦
：
而
有
淸 

凉
暢
舒
之
態
・•
每
日
連
洗
數
次
：
無
論
新 

舊
白
濁•
。兩
日
立
止
矣•
，

▲
亜
扯
氣
靈
丹 
每
料
五
元 

包
能
斷
根
永
無
復
發
若
無
効
力
原
價
奉
還 

▲
斷
根
枯
痔
散
每
料
三
元 

▲
立
止
肚
痛
丸
每
樽
七
毛
五

4

.▲
耳
島
年
準
屯
雁
両
*
元
瓜
亳
『 

A &
耳
鴨 
耳
力
初
起
或
日
久
均
合 

盒A

f

比
毎
両
豈
元
貳
毫
压 

A
▲
男
子
七
嚙
力
治
小
腸
氣
痛
等
症

每
両 V
元
貳
毫
五 

有
腫
消 ®
 有
痛
止
痛 

毎
両
立
元
貳
毫
五 

風
濕
作
痛
均
合 

任
日
久
均
合
用

A-
神
效
脚
腫
丸 

A
風
濕
骨
痛
丸

A
新
舊
白
濁
丸手

毎
盒
守
元
五
毫 

L
爆
脚
癒
科
聖
藥

A
外

e

肖
立
庠
処
步％

毎
両
方
元
贰 

礎
用
良
曰
責
力
濕
毒
紅
粒
食

毫
丑

AA)
皮
膚
止
癢
水
癬
世
痕
癢
一 
搽
卽
好

之
斷
尾

毎
両
皆
元
五
毫 

治
防
虧
陽
痿
遺"

△
塡
紫
腎
丸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涉
足
花
叢
染
着
梅
毒
週
身
痕
瘦 

至
今
拾
年
屢
醫
罔
效
現
得
友
人
介
紹
謂
先
生
醫
術
如 

神
以
致
特
函
將
症
說
明
求
先
生
配
藥
前
來
照
單
服
食 

果
然
不
出
幾
天
所
有
身
中
各
毒
盡
皆
掃
除
今
蒙
先
生 

之
德
銘
感
五
內
謹
綴
數
言
聊
申
謝
意
以
啓
僑
胞
諸
君

有
患
此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
黃
霖
敬
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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竊
思
人
生
之
樂•
・
莫
樂
於
男
女
交
戦
：
男
女
交
戰
・
，乃
製
造
國 

民
之
机
關
也•
・
必
先
利
其
戰
器
：
爲
所
欲
爲
：
方
能
達
至
通
宵 

■
・
此
中
滋
味•
・
乃
能
飽
嘗
：
不
然
：
雖
織
女
有
情
：
亦
徒
嘆
牛 

郎
之
乏
力
・
・
或
有
時
勉
强
相
戰
：
未
及
數
合
：
便
自
邇
棄
甲
曳 

兵
亡
命
拖
鎗
而
走
：
未
免
爲
巾 «
 者
所
恥
笑
：
本
醫
生
有
鑒
於 

此・・故特製成一 
種
妙
藥
，・
名
爲
房
中
快
樂
水
：
用
者
可
於
交 

合
前
數
分
鐘
試
之
・
・
及
至
交
戰
時
・
，現 
一 種
興
趣
無
窮
之
勇
氣 

:
便
無
傷
身
之
虞
。■
且
能
補
助
房
中
快
樂
之
用
：
即
如
夫
婦
間 

用
之
：
其
愛
情
更
且
益
深•
・
若
尋
花
問
柳
者
用
之•
，其
樂
趣
更 

至
無
窮
・•
真
乃
風
流
中
獨 
一 無
二
之
妙
藥
也
・"

加
拿
大

強
腎
還
少
丸 
每
樽
一
元

寄
葯
郵
費 

買
者
自
理

軍
醫
曹
統
新
偕
男
達 

逵
知
醫
內
外
全
科
或 

有
玉
體
違
和
未
知
何 

藥
合
用
者
祈
詳
示
病 

狀
並
惠
藥
費
五
元
自 

能
配
藥
付
上

新
録
庄
糖
薑 

錦
盒t
名
茶 

竹
籃
庄
名4
 

新
槐
枝
干 

男
女
絲
巾 

色
色
俱
備 

批
發
相
宜 

函
索
即
寄

糯
米
枝
干 

各
欵
炮
竹 

僑
胞
賜
顧 

行
情
印
便 

◎
◎
◎
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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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
引
募
人
東Ad

履
鄭
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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蜂
合4
勤
司
尊
人
醇
值
罐
鄭
福
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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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草
園
鮮
明
熟
葯
著
名
丸
散
一

▲
房
中
快
樂
水
之
特
色 
每
樽
五
毛

包
愈
舞
喉I

限
日
全
愈
若
不
收
效
分
文
不
受

▲
遠
年
爛
脚
生
肌
膏
每
盅
一
元

郡
朗
杜 
▲
鵝.頭
鹹
疳
拔
毒
膏
每
盅
一
元

撞
稅
欺 
一 

更不必一

負
」

毋
虞
短
欠

來
有
投
變
產
栗
之 
一 日

相
應
函
競
鈞
會
力
予
援
助 
再代轉函一 

海
關 
務
准
以
產
業
作
保 
俾
得
早
日
辦
一 

妥 
以
安
商
業
等
語 
市
商
會
即
據
情
再
一 

南
稅
務
司 
請
准
以
產
薬
作
保
云 

一 

縣
市
勘
界
會
之
籌
設 

粤
省
政
府
爲
辦
理
各
縣
市
勘
界
糾
紛
起
見
一 

特
能
立
勘
界
委
員
會 
並
指
派
根
楝
朝
一 

爲
該
會
主
席
委
員
會
民
廳
派
出
李
寶
肇 
- 

財
廳
派
出
韓
鋒
爲
委
員
各
株
帀
艮
爲
當
一 

然
委
員 
現
胡
氏
已
定
期
九
月
四
日
上
午 

在
省
府
召
開
首
次
錯
備
會
議 
以
便
决 

定
成
立
日
期 
辦
公
地
點 
會
內
組
織 
一

經
費
職
員 

抑
候
科

界
應
否
每
縣
從
新
規
定 

勘 
勘
界
時
期 
應
否

規
定
内
政
部
公
佈
條
例 
應
否
分
發
各
媒 

各
縣
市
界
線
圖
及
縣
志
市
志
之
界
線
事
一
一 

畧 
應
否
函
也 
與
其
他
需
査
事
件 
會一 

議
日
期
等
各
項
間
始
胡
委
員
昨
經
分
函 

李
韓
兩
委
員
查
照 
到
時
出
席 
共
商
一 

切
核
會
礙
不
舉h
成
立
儀
式 
自
後
各 

縣
市
如
有
發
牛
肋
界
糾
紛 
即
令
調
查
各 

核
縣
市
長
來
种
杳
明
辦
理 
以
圖
减
少
一 

切
手
續
云

命
湘
粤
邊 
1IJ 匪
中 

調
軍
赴
北
路
接
防 

第一 
集
團
軍
陳
濟
棠 
以
共
匪
蕭
克
李
明 

瑞
殘
部 
竄
擾
湘
南
因
西
路
軍
總
司
令 

何
健
之
請 
派
獨
立
第
三
師
李
漢
魂
全
部 

開
赴
樂
昌
坪
石
堵
截 
李
師
奉
命
經
已 

開
拔
前
往 
師
部
亦
於
八
月
廿
一
八8
移
赴 

樂
昌 
但
韶
關
乳
源
始
興
等
處 
爲
北
江 

要
道 
應
派
缘
前
往
接
防 
故
派
駐
黃
埔 

敎
導
師
之
陳
亨
垣
團 
駐
惠
州
之
陳
験
團 

前
往
接
防 
.
另
調
駐
五
華
之
獨
四
師
鄧 

龍
光
部
一
團 
開
返
惠
州
接
駐 
同
時
幷 

擬
委
李
漢
魂
爲
第
豊
縱
隽
副
指
揮 
統
轄 

北
江
駐
軍 
專
負
責
湘
邊
軍
事
云 

九
龍
關
公
署
佈
吿 

九
龍
關
公
署
昨
發
出
佈
吿
畧
稱 
本
關
徵 

收
出
入
口
各
項
稅
曾 
自
本
年
九
月
九
日 

起 
至
另
行
佈
吿
之
日
止 
所
有
價
格 

開
列
於
下 
仰
各
週
知 
此
佈 
計
開
入 

口
誉
每
百
關
金 
應
伸
港
銀
壹
百
七
拾 

六
元
七
角
九
分 
出
口
稅
費
每
百
國
幣
應 

伸
港
銀
九
拾
壹
元
豐
角
二
分

4

外
輸
入
貨
稅 

▲
十
月
一
日
開
征
說 

廣
東
財
廳
自
將
審
查
省
外
輸
入
貨
物
保
锻 

稅
意
見
及
征
收
省
外
輸
入
貨
稅
章
程
擬
好 

發
交
市
商
會
後 
市
商
會
爲
徵
集
各
行
商 

意
見 
已
定
九
月
十
四
日
開
會
討
論
稅
制 

及
發
揮
意
見 
茲
據
財
廳
消
息 
此
後
省 

一
外
輸
入
貨
稅 
關
係
保
護
本
省
貨
物
銷
流 

振
興
本
省
工
商
業 
事
在
必
行 
現
財 

一 廳
擬
俟
市
商
會 
一 度
徵
集
怠
見
後 
即
行 

一
準
期
十
月
豊
日
閥
征
云 

一

敬®
諸
君
・
仰
祈
早
辦
：
幸
勿
錯
過•
現
小 

號
集
中
祖
國
名
廠
優
美
出
品
・
次 第
運
到
・

景
泰
磁
器 

西
湖
絲
畫 

各
欵
巖
茶 

米
皺
枝
乾 

檯
OJ
頸
巾 

樣
樣
俱
全

厦
門
仙
花 

北
平
宮
燈 

祁
門
紅
茶 

生
晒
枝
乾 

絲
衫
絲
巾 

糖
薑
炮
竹

如
蒙
惠
顧
・
・
格
外
計
平••
敢
求
留
意
是
幸 

驚
廣
萬
生
謹
啟

▲
曾
患
閉
結
症
卅
年 

▲
婦
人
久
覓
醫
藥

7

此
婦
人
查
出
大
部
份
之
閉
結
醫
藥
・•
祇
暫
時
有
效
・
・
現
尋
獲
永 

久
有
效
之
閉
結
醫
藥
：
特
來
函
報
云
・
「吾
曾
患
閉
結
病
卅
年
以 

上♦
・
曾
全
試
各
種
醫
藥
：
而
每
種
藥
祇
有
效
一
二
日
：
於
三
个 

月
前
吾
初
食
加
老
陣
鹽
：
至
今
每
朝
必
食
之
・
・
果
然
自
覺
精
神 

大
振
：
臟
腑
暢
活
・
・
形
容
轉
佳
・
祇
恨
不
早
數
年
加
老
陣
鹽
食
」 

加
老
陣
鹽
乃
天
然
淸
潔
內
臟
之
藥
方•
・
其
六
種
要
素
使
內
臟
各 

件
活
動
纜
・
使
無
廢
物
及
毒
質
聚
藏
・
則
身
体
自
然
安
健
也
：

(
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售
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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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釀
酒
商
反
對

衛
生
局
改
善
釀
酒
辨
法 

廣
州
市
衙
生
局
長
何
雌
昌 
近
貪
市
內
各 

土
酒
商
醜
出
之
酒 
多
有
攒
雜
桔
水 
實 

屬
妨
碍
衞
生 
連
日
特
派
員
擧
行
七
酒
大 

抽
驗 
結
果
驗
得
市
內
有
自
餘
家
七
酒
店 

僅
有
三
數
家
尙
無
撅
和
毒
質 
其
餘
則 

皆
横
雜.、醋
酮)(
五
炭
醇
丿
兩
種
藤
質 
飮 

之
有
害
身
體 
現
特
由
局
擬
訂
改
善
醜
酒 

辦
法 
切
度
執
行
取
締 
經
令
知
本
市
釀 

酒
業
公
會 
轉
飭
各
酒
商
遵
照 
鼓
會
奉 

令
後 
乃
於
日
前
召
集
全 

19會
議 
討
論 

應
付 
主
席
陳
祝
三
宣
佈
衞
生
局
令
文 

謂
七
酒
摄
雜
桔
水 
師
生
毒
質
云
云 

查
土
酒
商
人
醜
酒
原
料 
向
係
遵
奉
政
府 

規
定
辦
理 
此
項
規
定 
載
於
廣
東
酒
類 

稅
費
征
收
章
程 
造
酒
以
稻
赤
粳
等
米
及 

水
爲
原
料 
加
以
酒
餅 
使
用
發
酵 
而 

蒸
成
之 
製
造
花
酒 
以
米
酒
之
糟
頼
爲 

原
料 
而
混
和
糖
貫
使
之
發
酵
而
蒸
成 

之 
故
商
人
一 
向
皆
係
依
此
章
程
製
造 

從
來
未
聞
有
發
生
毒
質
情
事 
卽一 
般
民 

衆 
亦
皆
畝
迎
土
酒 
亦
未
曾
有
指
爲»
 

雜
毒
質 
現
衞
生
同
勒
令
改
善 
則
須
另 

請
酒
稅
局
將
稅
章
規
定
變
更
方
可 
討
論 

結
果 
各
商
對
於
衞
生
局
所
擬
改
善
辦
法 

及
勒
限
依
期
到
案 
具
結
遵
令
改
善 

一否則重罰一 
案 
一 致
反
對 
認
爲
難
以 

一辦到 
卽
曰
推
派
陳
祝
三
等
赴
衞
生
局 

呈
遞
請
願
書 
瀝
請
將
取
締
案
撤
銷 
一 

面
分
向
酒
稅
局
各
機
關
請
求
設
法
維
持 

以
免
妨
碍
稅
源
云

•
報
關
行
反
對 

以
現
金
繳
保
之
原 

廣
州
市
報
關
業
公
會 
以
粤
海
關
稅
務
司 

飭
繳
保
証
金
現
洋
五
萬
兀
無
力
辦
到 

祇
能
遵
繳
不
動
產
作
保 
業
經
呈
懇
稅
司 

通
融
辦
理 
奉
令
駁
復
不
唯 
惟
該
會 

奉
令
後 
以
確
係
無
力
籌
此
現
余 
昨
再 

將
困
難
情
形 
函
致
市
商
會
云 
查
報
關 

，業
日
趨
不
景 
金
融
困
細 
粤
關
驟
增
保 

証 
其
所
以
不
能
遵
繳
現
金 
祇
以
産
業 

作
保
誣
者 
純
因
際
此
金
融
奇
困 
海
關 

發
間
利
息
僅
週
息
一
厘 
如
肝
產
業
作
按 

則
產
業
租
息 
可
由
會
收
取
貯
備
爲
預 

備
塡
稅
及
罰
欵
之
用 
以
時
値
租
項
計
之 

可
得
週
息
六
厘 
產
業
五
萬
元 (
大
洋 

計)
每
年
可
得
租
息
約
毫
銀
四
千
元 
與
海 

關
發
囘
利
率
比
較 
相
差
六
倍
之
巨 
各 

會
員
所
凑
集
之
保
証
金 
原
漂
由
息
借
而 

來 
苟
由
港
關
轉
存
銀
行 
發囘些一微利 

息 
則
損
失
太
大 
且
敝
行
營
業
所
存
稅 

項 
均
代
客
墊
支 
甚
小
倒
撞
逃
匿 
與 

別
種
營
業
可
吸
收
貨
款
者
不
同 
無
所
謂 

保
証 
不
過
爲
預
備
而
設 
如
有
會
員
逃

/

索 
卽 
送


